
第五章 房产税

考点：征税范围

房产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不包括农村）

提示：

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围墙、烟囱、水塔、变电塔、油池油柜、酒窖菜窖、酒精池、糖蜜池、室外游

泳池、玻璃暖房、砖瓦石灰窑以及各种油气罐等，不属于房产。

考点：纳税人

房产税以在征税范围内的房屋产权所有人为纳税人。 其中：

产 权

（1）属全民所有（国家），其经营管理的单位为纳税人

（2）属集体和个人，集体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

（3）出典的，承典人为纳税人

（4）所有人、承典人均不在房产所在地，房产代管人或

使用人为纳税人

（5）未确定以及租典纠纷未解决，房产代管人或使用人

为纳税人

考点：税率

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其计税依据分为两种∶

依据房产计税余值计税的，税率为 1.2%；

依据房产租金收入计税的，税率为 12%。

对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实际用途，均按 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的，减按 4%的税率征收

房产税。

考点：减免税优惠

依据有关规定，下列房产免征房产税：

1.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

2.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房产

3.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

公园、名胜古迹中附设的营业单位，如影剧院、饮食部、茶社、照相馆等所使用的房产及出租的房产，应征

收房产税。

4.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

对个人所有的营业用房或出租等非自用的房产，应按照规定征收房产税。

5.对国家拨付事业经费和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医院、托儿所、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免税 。

6.经有关部门鉴定，对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在停止使用后，可免征房产税。

7.凡是在基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材料棚、休息棚和办公室、食堂等临时性房屋，在施工期间

一律免征房产税。但是，如果在基建工程结束以后，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估价转让给基建单

位的，应当从基建单位接收的次月起，依照规定征收房产税。

8.纳税人因房屋大修导致连续停用半年以上的，在房屋大修期间免征房产税。

9.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共同使用的房屋，按各自使用的部分划分，分别征收或免征房产税。

10.老年服务机构自用的房产暂免征收房产税。

11.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出售前不征收房产税。但对出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已使用或出租、出

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

12.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铁路运输企业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13.对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该优惠政

策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14.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自有或其通过承租、

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考点：计税依据



按房产余值计税和按租金收入计税两种。

（一）从租计征（租金计税）：

应纳税额＝租金收入×适用税率 12%

（二）从价计征（余值计税）：

应纳税额＝房产计税余值×适用税率 1.2%

房产计税余值＝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 10%～30%）

1.纳税人对原有房屋进行改建、扩建的，要相应增加房屋的原值。

2.更换房屋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在将其价值计入房产原值时，可扣减原来相应设备和设施的价值；对附

属设备和配套设施中易损坏，需要经常更换的零配件，更新后不再计入房产原值，原零配件的原值也不扣除。

3.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

下的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征收房产税。

4.对出租房产，租赁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有免收租金期限的，免收租金期间由产权所有人按照房产原值

缴纳房产税。

5.对按照房产原值计税的房产，无论会计上如何核算，房产原值均应包含地价，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

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等。宗地容积率低于 0.5 的，按房产建筑面积的 2 倍计算土地面积并据此

确定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

（三）两种计税方法的适用范围

1.经营自用房屋—从价计征；出租房屋—从租计征。

2.产权出典的房产，由承典人按余值缴纳房产税。

3.投资联营房产的计税依据。

（1）以房产投资联营，投资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共担风险的，按房产余值作为计税依据计征房产税；

（2）以房产投资，收取固定收入，不承担联营风险的，按租金收入计算缴纳房产税。

4.融资租赁房产的计税依据

（1）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次月起依据房产余值计算征收；

（2）未约定开始日的，自合同签订的次月起计算缴纳。

考点：应纳税额的计算

（一）地上建筑物

从价计征：年应纳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1.2%

从租计征：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2%

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税率 4%。

对于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如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部分等，应将地下部分与地上

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二）独立地下建筑物

1.工业用房产

房屋原价的 50～6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10%~30%）】×1.2%

2.商业和其他用房产

房屋原价的 70～8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10%~30%）】×1.2%

3.出租的地下建筑，按照出租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考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纳税人自建房屋用于生产经营，自建成之日的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2.纳税人委托施工企业建房的，从办理验收手续之日的次月起纳税；在办理验收手续前已使用或出租、出借

的新建房屋，应按规定计征房产税。

3.纳税人购置新建商品房，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4.纳税人购置存量房地产，自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发房屋权属证书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5.纳税人出租、出借房产，自交付出租、出借房产之次月起缴纳房产税。

7.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出租、出借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自房产使用或交付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



第六章 车船税

考点：税目、税额

名称 计税单位 备注

乘用车

（排气量）

每辆 核定载客人数 9 人（含）以下

商用车 每辆 核定载客人数 9 人（包括电车）以上

整备质量每吨 1、包括半挂牵引车、挂车、客货两

用汽车、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等

2、挂车按照货车税额 50%计算

其他车辆

（专用作业车）

整备质量每吨 不包括拖拉机

摩托车 每辆

船舶 净吨位

每吨

包括：港作车船、工程船、泵船、

浮桥用船、辅助动力帆艇等

【提示】

1.不包括：船舶上装备的救生艇筏

和长度小于 5 米的艇筏。

2.拖船、非机动驳船分别按机动船

舶税额的 50%计算

游艇 艇身长度每米

注意：

1.拖船按照发动机功率每 1千瓦折合净吨位 0.67 吨计算征收车船税。

2.境内单位和个人租入外国籍船舶的，不征收车船税。境内单位和个人将船舶出租到境外的，应依法征收车

船税。

考点：减免税基本优惠

1.捕捞、养殖渔船。

2.军队、武装警察部队专用的车船。

3.警用车船。

4.悬挂应急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专用船舶免征车船税。

5.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及其有关人员的车船。

6.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

7.对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

1.购置的新车船，购置当年的应纳税额自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月起按月计算。

应纳税额＝年应纳税额÷12×应纳税月份数

2.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纳税人可以凭有关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完税

证明，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抢、报废、灭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了期间的税款。

3.已办理退税的被盗抢车船失而复得的，纳税人应当从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的当月起计算缴纳车船税。

4.已缴纳车船税的车船在同一纳税年度内办理转让过户的，不另纳税，也不退税。

考点：保险机构代收代缴

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险业务的保险机构有代缴义务，包括欠缴税款的滞纳金。

考点：委托交通运输部门海事管理机构代为征收船舶车船税

1.在交通运输部直属海事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海事管理机构）登记的应税船舶，其车船税由船籍港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委托当地海事管理机构代征。

2.海事管理机构受船籍港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委托，在办理船舶登记手续或受理年度船舶登记信息报告时，代

征船舶车船税。

3.对于以前年度未依照《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缴纳船舶车船税的，海事管理机构应代征欠缴税款，

并按规定代加收滞纳金。



考点：车船税的申报缴纳

车船税按年申报，分月计算，一次性缴纳。

纳税年度为公历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七章 契税

考点：征税范围

契税的征税对象为发生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权属转移的土地和房屋。

其具体征税范围包括：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

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三）房屋买卖

1、以房产抵债或实物交换房屋：按房产折价款缴纳契税。

2、以房产作投资或作股权转让（房地产企业以自建商品房投资交土地增值税）

以自有房产作股投入本人独资经营的企业，免纳契税。（无需办理房产变更手续，也不办理契税手续）

3、买房拆料或翻建新房，应照章征收契税。

（四）房屋赠与

区分赠与和继承：

1、各种赠与不动产行为，都是契税征税范围，受赠人缴纳契税；以获奖方式取得房屋产权的，其实质是接受

赠与房产，应缴纳契税。

2、继承要加以区分：

（1）法定继承人继承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2）非法定继承人根据遗嘱承受死者生前的土地、房屋权属，属于赠与行为，应征收契税。

（五）房屋交换

双方交换价值相等，免纳契税；

其价值不相等的，由支付差价方按差价缴纳契税。

（六）其他情形

下列情形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承受方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1）因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的；

（2）因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

（3）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素，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

移的；

（4）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应当依照规定征收契税。

考点：减免税基本优惠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契税

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

2.非营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

助。

3.承受荒山、荒地、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

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

对比：

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免征契税。

5.法定继承人通过继承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6.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



考点：计税依据

项目 计税依据 备注

（1）土地使用权出让 成交价格

（不含增值税）

承受者应交付的货币、实物、其他

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2）出售

（3）房屋买卖

【提示 1】承受已装修房屋的，应将包括装修费用在内的费用计入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提示 2】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

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率；房屋附属设施

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

提示：

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计税依据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

补偿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物配建房屋等应交付的货币以及实物、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对承受国有土地使用权应支付的土地出让金，应计征契税。 不得因减免土地出让金而减免契税。

考点：计税依据

项目 计税依据 备注

（4）土地使用权赠与 核定价格

（参照“市场价格”）（5）房屋赠与

（6）其他没有价格的

（6）土地使用权互换 互换价格差额

（互换价格相等的，计税依据为 0）

支付差额的一方

缴纳契税（7）房屋互换

项目 计税依据 备注

（8）土地使用权及所附建筑物、构

筑物等转让

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包括在建的房屋、其他建筑物、构

筑物和其他附着物

（9）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计税

依据

划拨土地性质改为出让：补缴价款+

合同确定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

划拨土地性质没有改变：合同确定

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

【总结】

有成交价格按成交价格，没有成交价格按市场价格，互换的按差额，补交的按补交金额。

考点：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适用税率


